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“优盛宜助学金”评选工作

的通知 

 

为支持教育发展、回报社会，优盛宜电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0 起

在南京晓庄学院设立“优盛宜助学金”，帮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顺利完成学业。现根据《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“优盛宜助学金”

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在本学院开展 2021-2022 学年“优盛宜助学金”

评选工作，相关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助对象 

“优盛宜助学金”用于资助我校学前教育专业中家境贫困而有志

的的 2021 级在籍在校学生（申请学生已经在我校完成困难生认定，

今年已经提交申请但尚未审批的同学可以申请，最终以认定为准）。 

二、资助标准 

“优盛宜助学金”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2000 元人民币，按学

年一次性发放。学生首次申请通过后，每年经审核合格的学生可获得

连续资助直至毕业（不超过四年）。 

三、资助名额 

10 人 

四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； 

（二）学习勤奋，积极上进；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乐于助人； 

（四）贫困有志，生活俭朴。 



五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申请“优盛宜助学金” 

（一）拥有或使用高档通讯工具或购买高档娱乐电器、高档时装、

高档化妆品者； 

（二）无特殊原因在外租住者； 

（三）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其它高消费行为者； 

（四）在提供相关材料中弄虚作假者； 

（五）有抽烟、酗酒、赌博网、网络成瘾等不良习气者； 

（六）无特殊原因一学年内考试挂科 2 门以上（含 2门）且补考

不及格者； 

（七）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校级通报批评处理或纪律处分者； 

（八）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，不再符合资助对象者。 

已经获得资助的学生，如有上述情况之一者，在下一学年评审时

取消其受助资格。 

六、评选程序 

“优盛宜助学金”按学年申请和评审，学生可连续申请“优盛宜

助学金”，每年经审批合格后，可连续获得资助直到毕业。 

(一)  首次申请者的评选程序 

1.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交《2021-2022 学年“优盛宜助

学金”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，A4 纸正反打印）及《2021-2022学年“优

盛宜助学金”学生情况统计表及发放表》（见附件 2，注意有两张表单），

并提供能辅助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相关材料，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材

料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材料等。 



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18 日。书面材料请生活委员统

一收齐后以班级为单位交至鹤琴 211，电子稿发送至秘书处邮箱

2543857228@qq.com 

2.学院评审小组对申请学生的资格进行初审，将初审结果在学院

内进行公示。 

3.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拟资助名单及相关材料报公司审批。 

4.学校收到“优盛宜助学金”经费后，将一次性发放给受助学生。 

（二）已获资助者再次申请的评选程序 

1.每年 3 月 15 日前，受助学生对第一学期表现进行总结，如实

填写《“优盛宜助学金”年中审核表》。学院评审小组逐个审核上述

材料后报公司审批。 

2.每年 9月（如遇延迟开学情况时间相应推迟），已受助学生（名

单见附件 4，此名单请相关班级生活委员单独发给相关学生）自评，

如实填写《“优盛宜助学金”年度审核表》(见附件 3，A4 纸正反打

印)。请勿抄袭或出现材料不实情况，否则将取消受助资格。 

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18 日。请参加年审同学将纸质

材料交至鹤琴 211，电子稿发送至秘书处邮箱 2543857228@qq.com 

3.学院评审小组对再次申请者的申请资格进行评议。经评议，符

合受助条件者可继续申请“优盛宜助学金”，且学院评审小组需对其

上一学年的综合表现予以书面鉴定；条件不符者，由学院评审小组讨

论决定是否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如取消受助资格，学院需在该生《年度

审核表》“学院意见”一栏说明取消原因，缺额由学院评审小组在符

合条件的同年级学生中补选。 



4.已获资助的学生如遇休学、参军、转学、退学等学籍异动的情

况，视作自动放弃受助资格，替补人选由学院评审小组在符合条件的

同年级学生中补选。（转专业学生继续受助资格待学院与公司协商后

决定，请相关同学先提交年审材料，如不符合受助资格将补选） 

5. 学院将评议结果在学院内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拟资助学生

名单及相关材料报公司审批。 

 

联系人：陆老师    联系方式：86178384   地点：鹤琴 211 

附件 4 份。 

1.2021-2022 学年“优盛宜助学金”申请表 

2.2021-2022 学年“优盛宜助学金”学生情况统计表及发放表 

3.“优盛宜助学金”年度审核表 

4.2020－2021 学年“优盛宜助学金”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

幼儿师范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

2021年 10 月 13 日 


